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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鑫：申请执行人巨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公司未履行已经生效的
(2015)巨商初字第 167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本院依
法对查封你名下的位于永丰街东古城街南房产一处(房权证
号：2002 字第 S11179)进行评估。现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16)鲁
1724 技第 024 号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一上午九时到我院
技术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节假日顺延)。选择评估机构采用随
机方式确定，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评估机构
的进行及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评估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
另行通知你公司选择专业机构名称及现场勘验通知，直至评
估、拍卖、变卖以及房地产权过户。如有意见，请直接与我院技
术室联系。联系人：程先生 0530-8257129。

巨野县人民法院
巨野塔盾服装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巨野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未
履行已经生效的(2015)巨民特字第 5 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法
律义务，本院依法对查封你公司所拥有的 SHIMASEIKI 横编
机(型号为：SSG122SC12)共三十五台、日本岛精(部分国产配
置)进行评估。现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16)鲁 1724 技第 022
号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请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一上午九时到我院技术室
参加选择评估机构(节假日顺延)。选择评估机构采用随机方
式确定，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评估机构的
进行及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评估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
另行通知你公司选择专业机构名称及现场勘验通知，直至评
估、拍卖、变卖以及房地产权过户。如有意见，请直接与我院
技术室联系。联系人：程先生 0530-8257129 。

巨野县人民法院
张奎：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巨野

县支行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未履行已经生
效的(2015)巨商初字第 156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
本院依法对查封登记在你名下的坐落在巨野县新华路 4545
号明阁苑的房产一处(房产证号：巨野县字第 0000804 号)进行
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724 技第 019 号选择评估机
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在本公
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一上午九时到我院技术室参加选择评估
机构(节假日顺延)。选择评估机构采用随机方式确定，届时如
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评估机构的进行及对外委
托评估的效力。评估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另行通知你公
司选择专业机构名称及现场勘验通知，直至评估、拍卖、变卖
以及房地产权过户。如有意见，请直接与我院技术室联系。联
系人：程先生 0530-8257129 。

巨野县人民法院
巨野陆宇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山东盛安物流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人巨野县绿源春果蔬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
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们公司未履行已经生效的
(2015)巨民初字第 85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本院依
法对查封登记在山东盛安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的陕汽牌重型
半挂牵引车(车牌号：鲁 Q5E907)及登记在巨野陆宇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名下的衢龙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车牌号：鲁
RY191)进行评估。现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16)鲁 1724 技第
021 号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请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一上午九时到我院技术
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节假日顺延)。选择评估机构采用随机
方式确定，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评估机构
的进行及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评估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
再另行通知你公司选择专业机构名称及现场勘验通知，直至
评估、拍卖、变卖以及房地产权过户。如有意见，请直接与我
院技术室联系。联系人：程先生 0530-8257129 。

巨野县人民法院
张俊建：申请执行人巨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公司未履行已经生效的
(2016)鲁 1724 民初 58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本院
依法对查封你名下的位于巨野县人民路 1616 号 A4 号楼 1
单元 302 北 S2(巨房他证字第 0007661 号)房产一处进行评估。
现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16)鲁 1724 技第 023 号选择评估机
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在本公
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一上午九时到我院技术室参加选择评估
机构(节假日顺延)。选择评估机构采用随机方式确定，届时如
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评估机构的进行及对外委
托评估的效力。评估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另行通知你公
司选择专业机构名称及现场勘验通知，直至评估、拍卖、变卖
以及房地产权过户。如有意见，请直接与我院技术室联系。联
系人：程先生 0530-8257129 。

巨野县人民法院
周桂花：本院受理原告王起善与被告周桂花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725 民初 1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准予原告王起善与被告周桂花
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由原告王起善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杨庄集人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郓城县人民法院
张海君、张尽全、张振鲁：本院依法审理原告李艾芹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遇节假日
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郓城县人民法院

渠斌：本院受理原告侯洪涛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作出(2016)鲁 1725 民初 247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
市中级人民法院。

郓城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唐隆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可长上诉北

京乾元本色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志科、谢丽、杨喜军、唐玉苹、李钢：本院受理吴巍、徐

辉上诉茌平县金银昊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你们做为原审被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四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立成：本院受理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王春凯、

王洪沼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
项目分公司做为原审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志远、赵春英：本院受理高唐县高升纸木包装加工厂、

贺宗利上诉赵志远、山东高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赵春英做为原审被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辛培高：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
布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3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石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肥城市人民法院
泰安市润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春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0983 民初 908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石横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肥城市人民法院
赵玉国、泰安市天光太阳能真空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上诉人韩涛、被上诉人黄玉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9 民终 40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长森：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长江、被上诉人张之旭、郝

亮与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9 民终 825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长刚：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卢连军、被上诉人陈红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鲁 09 民终 87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孔祥河：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寇玉峰、被上诉人赵文霞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鲁 09 民终 10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广全、陈峰、张继海：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刘继友与被上

诉人张广全、陈峰、张继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9 民终 838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国强：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泰安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吴修民、韩兴云、原审被告山东电力集团
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及你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因上诉人不服(2012)泰山民初字第 1674
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我院，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下午 13：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明章、刘茂智、宋娟、叶建华、泰安百库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李震：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刘庆岐与被上诉人孙永海、原
审被告泰安盛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上诉人不服(2014)岱民初字第 1880 号民事判决上诉
至我院，因无法与你们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3：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明章、叶建华、李震：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泰安盛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孙永海、原审被告刘庆岐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上诉人不服(2014)岱民初字第 1878 号
民事判决上诉至我院，因无法与你们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下午 15：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
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兆军：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宋洪泉与被上诉人泰安市泰

山区岱庙街道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因上诉人不服(2014)泰山民重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
上诉至我院，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吕世来、天津赛达鑫源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山东一建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泰民一初字第 23 号
民事判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安市康明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张义军

诉被上诉人泰安东方瑞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你企业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9
民终 133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焕言：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王更生、被上诉人王金煜与

你物权保护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鲁 09 民终 1105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允法、刘庆英：本院受理原告展西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执行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新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郑允法、刘庆英：本院受理原告侯加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执行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新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郑允法、刘庆英：本院受理原告于连芝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执行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新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郑允法、刘庆英：本院受理原告马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执
行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新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郑允法、刘庆英：本院受理原告于传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执行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新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宋才燕：本院受理原告张清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923 民初字 95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60 日内来本院州城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平县人民法院
宋景超、王秀玲、山东鲁牛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徐燕芬、胥雷、山东富而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1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邹平钰科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平益佳进
出口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邹平钰科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巨佳胆

碱有限公司与你小额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平县双合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丘市

鸿利水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3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邹平齐鑫纺织有限公司、山东邹平明龙油脂有限公司、

邹平县友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陈军、孙霞：本院受理齐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邹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7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杨志峰：本院受理曲阳县灵山石油煤炭购销站与耿现俭

以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16 民终 72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否
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立君：本院受理原告王守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商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冯连洪、豆守刚、豆守科：本院受理原告王树军诉你三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温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李树喜：本院受理原告王俊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温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崔学静：本院受理原告崔烟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22 民初字第 5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阳信县人民法院
张盼盼：本院受理原告李洪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22 民初字第 5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阳信县人民法院
朱博：本院受理原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山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芝商初字第 239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1、限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 0 日 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099972 . 42 元及利息 170118 . 60 元(暂计至 2015 年 2 月 21 日)，
自 2015 年 2 月 22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仍按合同约
定计付利息给原告；2、确认原告对被告抵押的坐落于烟台市
开发区泰山路 18 号临海君天下 1 号楼 2 单元 302 号房屋经
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 14700 元，
由被告朱博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巴中市中成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大

泉诉你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寻找不到你公
司，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鲁 0602 民初 2492 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你公司与章丘市第二建
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烟台分公司、章丘市第二建筑安
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费 450000 元及利息
5007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4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王洪玲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4 日 10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山东富达幕墙有限公司 海阳富达置业有限公司 于

明杰：申请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山东富达幕
墙有限公司、海阳富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明杰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单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第 24 条之规定，责令你(单位)自本通知书公告之日起五
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欠款本
金及判决利息。2、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3、负担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逾期不履行
法定义务，本院将对上述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烟台市飞龙电器有限公司、柳洪斌：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

人王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山东誉华恒信资产
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柳洪斌在山东栖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1 . 7 万股股权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215100 元。
现在向你们公告送达誉华恒信鉴字(2016)第 020 号评估报告和
(2016)鲁 0686 执 200 号之一拍卖裁定，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结论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
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出，请在公告期满的
第十一日(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技术室选择拍卖机构，如不到
场，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拍卖该股权。

栖霞市人民法院
山东省乳山国际渡假村发展公司：本院受理烟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1997)鲁法经初字第 69 号民事调解书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报告财产令及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方如实向本院报告你方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
财产情况，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1 、向烟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2、向烟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3 、负担案件受理
费、其他诉讼费、申请执行费。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吉芝、张永波、张喁萄：本院受理原告张永胜诉你们继

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王春国：本院受理原告刘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鲁 0683 民初 193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驿道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韩春英：本院受理原告张淑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并做出判决。判决你偿还原告借款 18000 元及利
息，案件受理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0683
民初 5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陈旭昌、陈桂令：本院受理原告贾进生与你们

及吕福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查找不到你们下
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原告贾进生要求你们给付货款
109850 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十五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九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沙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原顺城：本院受理张瑞雪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莱州金民初字第 4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张瑞雪与你离婚。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莱州市人民法院
任明智、任瑞泽、张赞勤、刘志超：本院受理原告

王军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官泽源：本院受理原告莱州市曲家东磊石材厂

诉你及赵文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李希伟、李春苹、孙瑜：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莱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里店支行诉你们与马有欣、孙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鲁 0683 民初 4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希伟、李春苹给
付原告借款本金 2 9 . 9 万元及利息 1 3 3 6 6 2 . 6 2 元，共计
432662 . 62 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2015 年 9 月 29 日起
至判决生效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以实际
欠款额继续计付利息。被告马有欣、孙伟、孙瑜对上述借款本
息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 7790 元，公告费 860 元，共
计 8650 元，由被告李希伟、李春苹负担。被告马有欣、孙伟、孙
瑜对此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软淑艳：本院受理原告顾志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查找不到你，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0683 民
初 47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限你自本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莱州市人民法院
软淑艳：本院受理原告顾志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原告顾志华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状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4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战云涛、宋财焕：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苑泽龙：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王晨光、尹爱玲：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戴金辉、戴光辉：本院受理原告李显强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683 民初 10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
来本院驿道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曲云霞：本院受理原告王云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683 民初 4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柞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李豪爽：本院受理原告申德秀诉被告你等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福
民初字第 2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赔偿原告申德秀事故损失人民币 164960 . 32 元。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丽浩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烟台天安基础施工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福民初字第 35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烟台天安基础施
工有限公司工程款人民币 716332 . 65 元及违约金。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受理了申请人招远市鑫泉家纺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经申请人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6)
鲁 0611 民催 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号码为 4020005222002075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该申请人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王进：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0611 民初 8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门楼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日丰服装有限公司、李雨春、金海燕：本院受理原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日丰服装有限公司、李雨春、金海燕：本院受理原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十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16 年 8 月 4 日

序号
借款人
名称

借款人身份证号码
共同借
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本息合计

担保人 债权买受人

1 徐凯 370125198603050019 刘小倩 8101820141204000017 207983 . 56 无 山大安农肥业有限公司

2 朱殿琪 370103196202095518 金颖 8101820150612000120 215918 . 59 无 山大安农肥业有限公司

3 王巍 370105197303214157 无 8101820140328000262 273510 . 03 无 山大安农肥业有限公司

4 姜斌 370103197008310530 无 8101820140329000007 372164 . 07 无 山大安农肥业有限公司

5 高健 370102197503031719 无 8101820140326000167 379086 . 76 无 山大安农肥业有限公司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已将下列债权(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

全部费用)转让，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特公告通知下列
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请向下列债权所对应的受让人履
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16 年 6 月 28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
名称

借款人身份证号码
共同借
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本息合计

担保人 债权买受人

1 王亭舒 370105196912163741 无 8101820140411000004 35904 . 35 无 东营市展业商贸有限公司

2 郑兴水 370103197001065018 无 8101820131211000016 178048 . 49 无 东营市展业商贸有限公司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已将下列债权(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

全部费用)转让，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特公告通知下列
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请向下列债权所对应的受让人履
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16 年 5 月 23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动动手指头就能月入万
元。”滕州市界河镇的马某被
这条信息拉进了一个网络诈骗
骗局，通过在 QQ 群里发布出
售低价苹果手机，向买家提供
假快递单实施诈骗。滕州市公
安局网警大队、刑警二中队、
界河派出所会同深圳警方经过
多方侦查，将马某抓获。

今年 3 月 3 日，马某在家
上网时看到一条“月收入轻松
过万”的信息后，立即与对方
取得联系，经过一番交流后马
某得知对方从事的是通过发布
虚假的出售苹果手机信息来骗
钱的“行业”，并且赚钱快。
马某因为无正当职业，又赚钱
心切，便当即答应跟随对方赚
钱。对方为了尽快将马某拉入
“行业”中，向马某承诺：只
要马某交纳 50 0 0 元的入会
费，对方就会向马某提供快递
单号及虚假快递查询网站等一
系列服务，同时还向马某介绍
了收入情况及行业的隐蔽性。
心存侥幸的马某在了解了对方
骗钱的全部过程后，认为这是
个一次投资终身受益的好“项
目”，动动手指就可以把钱收
入囊中，而且不会被任何人发
现。

马某在向对方汇完款后，
按照对方提供的“行业培训流
程”开始了他的“职业生
涯”。其诈骗流程就是在网上
大肆添加好友及 QQ 群组，每
天通过在 QQ 空间、 QQ 群等
交友平台里晒手机订单、支付
交易记录、快递单号等方式来
吸引网友眼球。

3 月 21 日，深圳市某小
区的文峰(化名)看到马某发布
的苹果 6SPLUS 的价格后，立
即与马某联系，马某便将手机
实物图片及最近的发货订单号
发给文峰查看，文峰看到实物
图片和订单后信以为真，便以两部 6SPLUS 手机 6200
元的价格向马某支付宝账号内汇入了现金。 3 月 22
日，文峰通过马某提供的快递查询网站查询快递时，
看到手机被海关扣押的信息，随即通过 QQ 联系马
某。马某在 QQ 上告诉文峰，需再支付 5000 元保证
金，待手机取回后保证金会返还给文峰。为尽快拿到手
机，文峰向马某支付 5000 元保证金。马某收到保证金
后，告知文峰手机几天后就会寄到。然而，文峰连续等
了几日后，不但没有收到手机，连 QQ 号也被马某拉
黑。文峰只得到公安机关报警。5 月 25 日，滕州市公安
局网警大队、刑警二中队、界河派出所立即会同深圳警
方通过缜密侦查，掌握了马某的犯罪事实后，将其抓
捕归案。

马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其犯
罪手段是，收到货款后再通过向买方提供虚假的快递
网站告知买方手机被海关扣押，然后以交保证金、退款
费等借口继续让买方汇钱，最后拿到钱后把买方拉黑。

目前，以马某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
查中。 刘伟 刘阳河 李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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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7 月 28 日上午，莒南县交
警大队组织全体党员民警到省政府旧址接受红色教育。在曹玉
海纪念馆前，党员民警面对庄严的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
认真参观了纪念馆，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庄晴茹 摄

6 月 19 日，两名自称电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
惠民县何坊办事处某村，他们以雇用当地村民在附
近修建信号接收塔为由，将 66 岁的留守老人牛大爷
骗至一处荒地里，让其在二人事先埋放“金乌龟”
的地方挖掘放置塔脚的土坑。

待牛大爷挖出“金乌龟”后，一男子声称这
“宝贝”少说能值几十万元，另一男子也在一旁极
力附和。随后，二人让牛大爷暂时保管“宝贝”，
待寻得买家后再共同拿去卖。为了防止老人独吞
“宝贝”，二人要求牛大爷垫付部分钱款作为保
证。牛大爷见“金乌龟”金光闪闪，抵不住诱惑就

将家中积攒多年的 5600 元钱交给了二人作为保证
金。后该二人不知去向，牛大爷方知上当。

惠民县何坊派出所在展开调查的同时，指出此
类案件中不法分子往往针对“留守老人”知识水平
低、识别能力差、防备心理弱的特点，通过“发大
财”打动留守老人，从而实施诈骗。公安机关提醒
广大群众，地上挖出“金乌龟”，其实是老掉牙的
骗局。警示群众意外之财格外诱人，但越遇见天上
掉馅饼的事，越要头脑清醒，莫贪小便宜，一旦发
现有此类骗局要及时报警。

孙媛

骗子用“宝贝”设局

六旬老大爷“中招”

吴某，男，汉族，某公司股东和内部承包
人。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依法注册成
立，注册资本人民币(下同)叁仟万元，包括吴
某股东为四个；某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建
设。

从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某公司的股东先
后签订四份承包协议。承包协议主要约定：承
包方式为风险承包，即承包人对某公司的房地
产项目的经营承担责任和享有收益；承包人仅
仅“有权决定资金在本项目中的运作”；“各
股东的投资款未经三位股东一致同意，不得中
途抽回”；“项目除股东分红外的盈利，承包
人按承包比例分配”；公司的“对外融资、担
保以及工程定价、销售定价等重大事项需经三
方协商并一致同意以后方可实施”；“某公司
向第三人的借款偿还完毕以前，股东均不得要
求支付承包金(或承包利润分红)、偿还借款和
返还投资款项”；“某公司无法支付的债务由
承包人吴某承担”；以及偿债的程序即承包人
的承包利润只有在某公司的所有债务和其他股
东的承包利润分红、投资款偿还和支付完毕
后，剩余部分才归承包人所有；等等。

2012 年 11 月 12 日，四个股东(后来增加某
投资有限公司为股东)签订《协议书》，协议约
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 2010 年 9 月 10
日《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 2012 年 1 月 29
日《协议书》和 2012 年 7 月 10 日《补充协议
书》。这三份协议解除后，吴某不再单独承包
某公司的一地产项目；但吴某拒不移交承包经
营期间的财务手续，也拒绝进行承包期间的财
务结算和债权债务的清理。鉴于此，某公司委
托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就吴某承包期间的往来
款项等事项进行专项审计。根据该所提供的
“某会专审字【 2014 】第 015 号专项审计报
告”，吴某在承包期间共挪用某公司售房款高

达 20157676 . 05 元，至今长达三年以上的时间未
返还；另外，吴某还将某公司向湖北某投资有
限公司所借的 1000 万元中的 700 万元挪作他
用；经初步计算，从吴某和公司的往来款中发
现，吴某占有公司 651 . 8 万元的资金。所有这
些款项，虽经某公司以电汇、函件等方式催
讨，吴某均无故拒不返还，也不与某公司联
系，说明原委。

从 2014 年起，某公司多次向当地有关部门
报案，同时也向某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
县政法委等部门反映。但某县有关部门以 2015
年 12 月 1 日才以书面形式决定对吴某涉嫌职务
侵占不予立案。认为吴某的行为是经济纠纷。

对此，某公司认为，吴某的上述行为已构
成职务侵占罪，不是经济纠纷。具体理由如
下：

一、《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职务
侵占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
人员”，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即俗称“公司员
工”，也就是说，公司的股东、高管(含董事
长、总经理、董事、监事、总监等)和普通员工
都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吴某身为某公司股东和
总经理，当然是某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吴某
符合职务侵占的犯罪主体的要求。

二、职务侵占的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利用职
务便利。而所谓利用职务便利，具体表现为利
用本人在职务上主管、经管或经手单位资金的
方便条件。因而，不论是内部承包还是外部承
包，也不管是什么方式的承包，都具备相应的
职便。故，吴某的上述行为属于职务侵占的犯
罪行为。

三、职务侵占的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的
财产。应该说，有关“承包人占用公司资金(或
财产)”不构成犯罪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在承
包期间”，公司的财产(包括资金)全部是承包

人所有，承包人有所谓的“支配资金的自主
权”，而且承包人还享有盈利的所有权，当然
也要承担承包期间的亏损责任。某公司认为，
这种观点不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事实方面，均
是错误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公司法角度讲，《公司法》第三
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
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
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所谓的“法人财产
权”是指公司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股东仅
享有股权)；公司有接受投资，进行经营，经营
的结果由公司承受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除
了公司以外，其他个人、单位包括股东、承包
人，对公司的资产均不享有所有权，因为股东
仅以其投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仅享有参与
经营权、监督权和分配权等；而承包人，仅享
有在承包期间的人事权、经营权、分配权和有
限的处分权，公司不论是否承包，对外的债务
均由公司承担。从这个角度讲，主张承包人不
构成职务侵占的观点，混淆了“法人财产权”
和“个人财产权”的本质区别。

第二，从承包角度讲，承包的真实意思是
“承包经营管理”，是指公司与承包人签订承
包经营合同，将公司的“承包经营管理权”全
部或部分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人，由承包人
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及获取
公司收益的行为。也就是说，承包只是公司经
营管理的一种补充措施，实行的是所有权与经
营权相分离的一种制度。通俗地说，发包人并
没有把公司“卖给”承包人，当然，承包人无
权擅自挪用或侵占公司资产。因而，不论承包
人在承包期间的经营结果是盈利还是亏损，其
均无权擅自挪用或侵占公司资产。

第三，从承包协议角度讲， 2010 年 9 月 10
日，吴某与其他两股东三方签订的《内部承包

经营协议书》约定，承包人“有权决定资金在
本项目中的运作”，也就是说，协议明确约定
承包人吴某的权限仅仅是在项目运作中，可以
根据项目的需要使用资金，即不能随便使用资
金，言下之意，当然包括不能挪用或侵占公司
的资金。协议书还约定，“各股东的投资款未
经三位股东一致同意，不得中途抽回”，其
实，这条约定，言下之意，就是防止股东利用
其股东身份和承包人的便利，擅自挪用或侵占
公司的资金包括抽回资金的投资。 2012 年 7 月
10 日，四方(含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第三份
协议即《补充协议》第四条更进一步约定，公
司的“对外融资、担保以及工程定价、销售定
价等重大事项需经三方协商并一致同意以后方
可实施”，其目的也是在于防止股东(承包人)
利用其职便损害其他股东或(和)公司、员工、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从协议的角度讲，
承包人承包期间的经营是亏损还是盈利，均不
能作为其挪用或侵占公司资金的借口或理由，
更不用说，如果承包经营是亏损的话，承包人
挪用或侵占的当然是公司交付给承包人经营管
理的资产。

另外， 2012 年 1 月 29 日四方签订的《协
议书》第五至八条还约定了债务和投资款的偿
还、返还顺序，其意图同样是为了避免股东或
承包人擅自处分公司资产，当然包括不允许挪
用或侵占公司资产。

第四，从经营管理习惯来讲，承包人分取
利润一般也要等到承包经营期满并进行结算，
因而，在承包期限尚未届满(2012 年 11 月 12
日)，更不存在结算的情况下，承包人吴某事先
为自己“分取”高达三千万的所谓“利润”或
“利益”或“承包者的经营所得”的行为，实
际涉嫌侵占公司财产。

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卢少敦

吴某的行为是经济纠纷还是职务侵占？


